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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656           证券简称：泰禾智能         公告编号：2022-093 

 

合肥泰禾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厂房对外出租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为提高公司资产的使用效率，合肥泰禾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公司”、“本公司”、“泰禾智能”）将部分厂房分别租赁于安徽省阿尔法汽车零

部件有限公司（简称“阿尔法汽车”）、科大智能电气技术有限公司（简称“科大

智能电气”）、合肥明瑞精密钣金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明瑞精密”），租赁期总租

金 854.75 万元，其中与明瑞精密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出租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已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审计委员会已

发表书面审核意见。 

●2022 年 1 月 1 日至今，除本次会议审议的关联交易外，本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与关联方明瑞精密关联交易金额为 1,544.88 万元，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关联交易定价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

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 

 

一、对外出租暨关联交易概述 

为提高公司资产的使用效率，公司分别与阿尔法汽车、科大智能电气、明瑞

精密签订《厂房租赁合同》，将公司部分厂房分别租赁于阿尔法汽车、科大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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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明瑞精密使用，其中阿尔法汽车租赁期限为三年，自 2022 年 12 月 01 日

（租赁起始日）起至 2025 年 11 月 30 日（租赁终止日）止（包括首尾两日），

每年租金与物业费合计 830,763.50 元；科大智能电气租赁期限为三年，自 2023

年 01 月 01 日（租赁起始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租赁终止日）止（包括

首尾两日），每年租金与物业费合计 1,504,655.28 元；明瑞精密租赁期限为一年，

自 2023 年 01 月 01 日（租赁起始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租赁终止日）

止（包括首尾两日），年租金与物业费合计 1,541,218.56 元，上述租赁合同租金

总额为 8,547,474.90 元。 

上述交易均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与明瑞精密发生的租赁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出租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已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审计委员会已发

表书面审核意见。 

年初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公司与明瑞精密关联交易金额不存在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

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安徽省阿尔法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23MA2NH25F4A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吴维杰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7 年 4 月 6 日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经济开发区桥湾路 1 号 B 栋西侧一楼 

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的设计、研发、组装、检测及销售；遮阳帘、机电产

品、电子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及销售；塑料制品、模具、五金配件的生产、

加工及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福州犇杰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5567100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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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司的关系：公司与阿尔法汽车无关联关系。 

（二）科大智能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689793476P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汪婷婷 

注册资本：22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09 年 6 月 12 日 

注册地址：合肥市高新区望江西路 5111 号 

经营范围：智能配电网设备、通信产品与软件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与服

务；新能源、电源、电动汽车充电设备、储能类产品、能源计量产品、节能环保

及电能质量治理类产品、电子元器件产品研发、生产与销售；轨道交通动力电源

设备、电气自动化设备、通信设备、门禁与现场监控设备、轨道交通线路与车体

设备监测控制设备及相关软件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变电站、配电站、

线路巡检机器人、作业机器人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主站系统软件、

测试平台、系统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智能开关（断路器、负荷开关）、

变压器、环网柜（开闭所）的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系统集成产品、仪器仪

表、计量箱、综合配电柜、屛柜产品的生产、销售与集成服务；技术转让、技术

咨询与技术服务，电力工程设计施工，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限定或禁止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智

能防火、防盗、监控系统设计、销售、安装、技术服务；消防设施建设工程设计、

施工；售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与公司的关系：公司与科大智能电气无关联关系。 

（三）合肥明瑞精密钣金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23MA2MQWJC90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大军 

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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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时间：2015 年 11 月 20 日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桃花镇黄岗路南侧 

经营范围：金属钣金件成型、生产、制造，五金件、冲压件、机箱、机柜生

产、制造；金属及非金属的切割、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许大军持股比例为 73%、许宝林持股比例为 15%、胡松明持股

比例为 10%、沈维政持股比例为 2%。 

2021 年度主要经营数据（未经审计）：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

资产为 9,899.52 万元，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5,260.28 万元、净利润 193.70 万元。 

与公司的关系：明瑞精密控股股东许大军先生、股东许宝林先生分别为本公

司控股股东许大红之二弟、三弟，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三）款对关联法人的认定。 

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前期公司与明瑞精密发生的交易均未发生违约情形，

执行情况良好。公司将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各方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出租的厂房均为自有，明细如下： 

厂房名称 厂房地址 出租面积 

1 号车间部分厂房 桃花工业园玉兰大道 66 号 4,019.73 平方米 

7 号车间部分厂房及 6

号厂房二楼办公区 
桃花工业园玉兰大道 66 号 5,138.85 平方米 

4 号车间部分厂房 
合肥市肥西县新港工业园派河

大道与蓬莱路交口 
5,733.70 平方米 

上述厂房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限制情况，亦不涉及诉讼、仲

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租赁合同主要内容 

（一）与阿尔法汽车租赁合同 

出租方（甲方）：合肥泰禾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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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租方（乙方）：安徽省阿尔法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1、租赁房屋的描述 

（1）甲方出租位于桃花工业园玉兰大道 66 号泰禾产业园区 1 号车间部分厂

房，租赁二楼面积 3,205.68 平方米和一楼面积 814.05 平方米，共计 4,019.73 平

方米厂房给乙方使用，乙方作为厂房用房。 

（2）租赁期限：房屋租赁期为三年，自：2022 年 12 月 01 日 （租赁起始

日）起至 2025 年 11 月 30 日 （租赁终止日）止（包括首尾两日）。如有变更

需经双方协商后根据实际租金调整。如甲方未按时将租赁厂房交付乙方，则乙方

将终止租赁合同，并有权要求甲方赔偿相关损失。 

2、租金及支付 

（1）厂房一楼租赁价格为人民币 24 元/平方米/月，即每月 19,537.20 元，年

租金合计 234,446.40 元；厂房二楼租赁价格为人民币 15 元/平方米/月，即每月

48,085.20 元，年租金合计 577,022.40 元；此外，收取物业费 0.4 元/平方米/月，

合计年物业费 19,294.70 元。协商后实际收取租赁价格与物业费共计 830,763.50

元，大写人民币捌拾叁万零柒佰陆拾叁元伍角整。该价格为含增值税价格，续租

时的租金以双方另行协商为准。 

（2）租房保证金为十万元整，乙方应于合同签订后一周内，向甲方交付保

证金。合同解除/终止后一周内，在乙方无其他违约情形或扣款的前提下，甲方

将保证金如数退还给乙方。 

（3）乙方付款方式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按季度预付租金,即应提前 15 日付清

下一季度租金。每期付款前甲方应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甲方需提供指定的收款

账户信息。 

（4）水、电费按照甲方财务均摊计算，以实际均摊单价为准，首次抄表数

由双方在正式交房时书面确定。 

（二）与科大智能电气租赁合同 

出租方（甲方）：合肥泰禾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承租方（乙方）：科大智能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1、租赁房屋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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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甲方出租位于桃花工业园玉兰大道 66 号泰禾产业园区 7 号厂房租赁面

积 4,759.59 平方米和 6 号车间二楼办公区 379.26 平方米，共计 5,138.85 平方米

厂房给乙方使用，乙方作为厂房用房。 

（2）租赁期限：房屋租赁期为三年，自：2023 年 01 月 01 日 （租赁起始

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租赁终止日）止（包括首尾两日），按年整租，

租赁期的前三年租金不做调整，续租根据市场价，每年涨幅为当年房租的 5%比

例。如有变更需经双方协商后根据实际租金调整。如甲方未按时将租赁厂房交付

乙方，则乙方将终止租赁合同，并有权要求甲方赔偿相关损失。 

2、租金及支付 

（1）厂房租赁价格为人民币 24 元/平方米/月，即每月 123,332.40 元，年租

金合计 1,479,988.80 元；此外，收取物业费 0.4 元/平方米/月，合计年物业费

24,666.48 元。协商后实际收取租赁价格与物业费共计 1,504,655.28 元，大写人民

币壹佰伍拾万零肆仟陆佰伍拾伍元贰角捌分。该价格为含增值税价格，续租时的

租金以双方另行协商为准。 

（2）租房保证金为十二万三千元整，乙方应于合同签订后一周内，向甲方

交付保证金。合同解除/终止后一周内，在乙方无其他违约情形或扣款的前提下，

甲方将保证金如数退还给乙方。 

（3）乙方付款方式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按季度预付租金,即应提前 15 日付清

下一季度租金。每期付款前甲方应提供合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若因甲方

虚开、错开、漏开发票给乙方造成任何形式的经济损失，甲方应赔偿乙方全部损

失。甲方需提供指定的收款账户信息。 

（4）水、电费按照甲方财务均摊计算，以实际均摊单价为准，首次抄表数

由双方在正式交房时书面确定。 

（三）与明瑞精密租赁合同 

出租方（甲方）：合肥泰禾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承租方（乙方）：合肥明瑞精密钣金科技有限公司 

1、租赁房屋的描述 

（1）甲方出租位于合肥市肥西县新港工业园派河大道与蓬莱路交口 4 号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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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北边 2 跨车间 5,733.70 平方米厂房给乙方使用，用于乙方作为工业用房。 

（2）租赁期限：房屋租赁期为一年，自：2023 年 01 月 01 日（租赁起始日）

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租赁终止日）止（包括首尾两日）。如有变更需经双

方协商后根据实际租金调整。如甲方未按时将租赁厂房交付乙方，则乙方将终止

租赁合同，并有权要求甲方赔偿相关损失。 

2、租金及支付 

（1）厂房一楼租赁价格为人民币 22 元/平方米/月，即每月 126,141.40 元，

年租金合计 1,513,696.80 元；此外，收取物业费 0.4 元/平方米/月，合计年物业费

27,521.76 元。协商后实际收取租赁费与物业费共计 1,541,218.56 元，大写人民币

壹佰伍拾肆万壹仟贰佰壹拾捌元伍角陆分。该价格为含增值税价格，续租时的租

金以双方另行协商为准。 

（2）租房保证金为十三万元整，乙方应于合同签订后一周内，向甲方交付

保证金。合同解除/终止后一周内，在乙方无其他违约情形或扣款的前提下，甲

方将保证金如数退还给乙方。 

（3）乙方付款方式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按季度预付租金,即应提前 15 日付清

下一季度租金。每期付款前甲方应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甲方需提供指定的收款

账户信息。 

（4）水、电费按照甲方财务均摊计算，以实际均摊单价为准，首次抄表数

由双方在正式交房时书面确定。 

五、交易的定价政策 

1、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价格均根据市场行情及实际情况，参考周边厂房租赁市场价格确

定。 

2、对明瑞精密厂房租赁单价略低的合理性 

上述租赁合同中，对明瑞精密厂房租赁单价略低于对阿尔法汽车、科大智能

电气租赁单价，主要原因系明瑞精密租赁厂房位于肥西县新港工业园派河大道与

蓬莱路交口，位置较为偏远，且周边交通、产业等配套设施尚待完善，阿尔法汽

车、科大智能电气租赁厂房位于桃花工业园拓展区，位置较好，且周边配套已较

为成熟，与上述租赁方交易价格均已参考周边厂房租赁价格，交易价格公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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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公正，对明瑞精密厂房租赁单价具有合理性。 

六、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盘活公司资产，提高公司资产的使用效率，增加收入，对公

司未来财务状况将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交易将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进

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1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部分厂房对外出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许大红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票 6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表决通过。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本次出租部分厂房暨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

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将部分厂房租赁于安徽省阿尔法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科大智能电气技术有限公司、合肥明瑞精密钣金科技有限公司，有利于盘活公司

资产，提高公司资产的使用效率，增加收入，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将产生一定的

积极影响。 

公司与合肥明瑞精密钣金科技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是建立在平等自愿的基

础上达成，关联方租赁费用的定价依据系参考了周边市场租赁价格而确定，定价

合理、公允，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以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

交易已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关联董事已按照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回避表决。因此，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一致同意公司

部分厂房对外出租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审核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事项做了前置审议，认为：公司将部分厂房租

赁于安徽省阿尔法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科大智能电气技术有限公司以及合肥明

瑞精密钣金科技有限公司，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的利用率，增加收入，其中与合

肥明瑞精密钣金科技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价格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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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四）监事会的审核意见 

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1 日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部分厂房对外出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赞成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表决通过。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交易遵守了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交易价格均公允、合理，符

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未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八、年初至今与明瑞精密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2 年 1 月 1 日至今，除本次会议审议的关联交易外，本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与关联方明瑞精密关联交易金额为 1,544.88 万元，已经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2

月 25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22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九、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5、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6、《厂房租赁协议》。 

 

特此公告。 

 

合肥泰禾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2 日 


